关于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的权利义务转移协议


甲方：北京市燕兴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15号院1号楼6层606
联系人：齐继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9261219

乙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
联系人：李诗霖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210516672

丙方：北京市燕兴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广茂大街5号院3号楼1层1-103
联系人：程瑞琪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9264668

鉴于：
1.甲方和乙方于2024年10月14日就北京市大兴区欣顺街39号院（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）项目租金评估事宜签订了编号为【康正合字[2024]095号】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（以下合成为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由乙方评估北京市大兴区欣顺街39号院（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）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三种户型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。服务费合计为人民币45000元（含税），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。
2.根据2024年12月6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《关于变更大兴区西红门镇DX04-0102-6011、60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项目回购主体相关事宜的报告》的批示精神中对于“关于变更大兴区西红门镇DX04-0102-6011、60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项目变更回购主体”事项的批示意见，决定由丙方概括性承受甲方在原合同项下权利、义务及责任。
鉴于上述，各方在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，就原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补充事宜，达成本协议如下，以资信守：
第一条 权利义务转让
1.1各方一致同意，自【2025】年【3】月【24】日起/或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，原合同项下甲方的全部权利、义务和责任概括性转让予丙方，即由丙方享有甲方在该原合同项下所有权利，并承担原合同项下的甲方的全部义务、责任。丙方将继续按照原合同约定，支付相关款项，乙方应当按照原合同约定，继续履行相关义务，作废为甲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，合同签订后重新开具增值税发票。同时，甲方不再履行《不动产估价委托》项下的权利及义务，并不存在违约责任。
1.2乙方收款账户信息
账户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1.3丙方开票信息
名称：北京市燕兴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
账号：2000 0094 0005 0016 1026 640
开户行：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支行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广茂大街5号院3号楼1层1-103
电话：010-69264191 
1.4 丙方的通讯信息为：
公司名称： 【北京市燕兴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】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91110115MADT1BG393】
法定代表人：【程瑞琪】
联系人：【齐继】
电话：【69264668】
[bookmark: _GoBack]通讯地址：【北京市大兴区兴创总部公园D2栋3层】
第二条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
2.1本协议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和争议的解决适用正式颁布的中国法律和法规。
2.2对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协议各方在十（10）日内无法达成一致，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本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第三条 其他
3.1保密
各方应对其通过订立和履行本合同而获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严格保密，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利用、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公开。
3.2生效
本协议自本协议各方当事人的法定（或授权）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。
3.3文本
本协议一式陆份，其中甲方持有贰份，乙方持有贰份，丙方持有贰份，每份具有相同的效力。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或专有名词，除非另有说明，应具有与原合同相同的含义。
除上述条款外，乙方和丙方继续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权利义务。本协议条款如与原合同条款冲突，以本协议条款为准。各方必须遵守原合同及本协议的规定，本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与原合同同时使用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本协议的签字页）

甲方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乙方：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丙方：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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